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长环罚字〔2026〕LHS1 号

赵丹：

公民身份证号码：22040319860715152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/

地址：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太安街一委三十五组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/

我局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对你（单位）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（单位)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在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泉眼镇双山村处,名下车牌号为吉 ABR826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运输砂石物

料，该车尿素罐为空，属于擅自停用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为凭：

1、现场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性且符合双人执法；

2、2025 年 10 月 13 日现场检查(勘察)记录 1 份、现场照片 3 张、调查询问笔录 1 份，证明 2025 年 10

月 13 日现场检查时，该车尿素罐为空，属于擅自停用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的事实；

3、车辆所有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机动车行驶证 1 份，证明车牌号为吉 ABR826 重型半挂牵引车实际

所有人赵丹的身份。

你（单位）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

“禁止擅自拆除、破坏、停用、改装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控制装置。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6 年 1 月 4 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长环罚告字〔2026〕LHS1 号）告知你（单

位）陈述申辩权（听证申请权）。截止 2026 年 1 月 9 日， 你（单位）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。

依据《吉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三十四条“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

规定，擅自拆除、破坏、停用、改装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控制装置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责令改正，处五千元罚款。”的规定。我局决定对你（单位）处以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。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持《吉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至支持银行缴纳罚款。逾期

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

加处罚款。

你(单位)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 6 个月内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

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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